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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8_A5_BF_E6_95_99_E8_c67_269404.htm 江西省教育厅日前颁

发江西省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

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和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等多种奖

学金和助学金的实施细则，对各奖学金、助学金的管理、申

请作出明确规定。同一学年内，高校学生申请国家励志奖学

金的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，但不能同时获得

国家奖学金。 高校：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不能同时

申请 据介绍，高校在校生中只有二年级(含)以上特别优秀的

学生才可申请国家奖学金，大一新生不可申请。符合条件的

学生可在每年9月30日前向所在高校提出申请，高校于每年11

月30日前将国家奖学金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，标准为每人

每年8000元。和申请国家奖学金不一样的是，必须是品学兼

优的二年级(含)以上的贫困生才可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，而

且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5000元。 不过，大

一新生中的贫困生，可以申请国家助学金，其平均资助标准

为每生每年2000元，分为三个档次，分别为每生每年3000元

、2000元和1000元。 民办高校(含独立学院)招收的符合本办

法规定申请条件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(含高职、第二学士学

位)学生和成人高等学校举办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生，也可以申

请以上3种奖学金或助学金。 无论是民办高校还是普通本科

高校、高等职业学校的学生，在同一学年内，申请并获得国

家助学金的学生，可同时申请国家奖学金或国家励志奖学金

，但同一个学生不能同时申请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



。 中职：助学金必须在入学一月内发放 据介绍，具有中等职

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的在校一、二年级所有农村户籍的学

生和县镇非农户口的学生以及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都可

申请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。 学校应于学生入学一个月内

将国家助学金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，主要资助受助学生的生

活费开支，资助标准每生每年1500元。学校要制定本校国家

助学金具体实施办法，设立专门机构和配备专职人员具体负

责助学工作，要为每位受助学生分别办理银行储蓄卡，直接

将助学金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，一律不得以实物或服务等形

式，抵顶或扣减国家助学金。为学生办理银行储蓄卡，不得

向学生收取卡费或押金等费用，也不得从学生享受的国家助

学金中抵扣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